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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201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招生简章

  作者：    日期：2014-07-24     信息来源：   【字体： 大 中 小】 

 

  为保证我所2015年度“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生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人才计划”招生实施办法》（校发招字〔2013〕126号）的要求，结合我所招生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简章。  

  一、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乐于奉献、具有较

高科学人文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  

  二、招生范围与对象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招生生源范围是西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南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北、辽宁、

吉林、黑龙江4省民族自治地方，湖南湘西自治州、张家界（享受西部政策的一县两区）、湖北恩施自治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骨

干人才，以及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民族院校、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和民族硕士基础培训基地等学校和培训机

构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主要考虑少数民族考生。  

  三、招生原则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招生工作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和“自愿报考、统一考试、适当降分、

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学生毕业后，按协议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其中，在职考生回原单位；非在职考生(含应届本

科毕业生)回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  

  四、报名与考试   

  （一）报考条件   

  除具备《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2015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中规定的普通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外，还应具

备如下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立志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发展服务。  

  2．考生须来自前述生源范围，且须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民族教育处（未设民族教育处的由高等教育处

等相关处室）审核同意。  

  3．符合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中的推荐免试生可申请进入本计划。  

  （二）报考办法   

  考生在报考前需填写《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可从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下

载），并经原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民族教育处（未设民族教育处的由高等教育处等相关处室）审核盖章。  

  考生必须在国家规定时间内进行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网上报名，报名时间和方式与全国普通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

相同。注意在网上报名系统中“专项计划”栏目应选择“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考生报考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招生单位所在地区”应选择“北京”，“招生单位”选择“80001中国科

学院大学”，在“院系所名称”栏中选择我所，如“033广州化学研究所”（以网报系统显示为准），然后选择报考专业等

报考信息。  

  特别提醒：请考生务必牢记自己网报时的用户名和密码，后期打印准考证、调剂录取等均需使用。   

  完成网上报名后，打印《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网上报名信息表》，并按硕士研究生现场确认要求，持该报名信息表和

已盖章的《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以及有关证件材料到指定的报考点参加现场确认。通过

现场确认后当天将这两份表格寄到我所。  

  （三）初试   

  1．报考该计划的考生（推免生除外）必须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  

  2．考试科目、内容及要求均与其他统考生相同。  

  （四）复试   

  1．复试工作由我所负责组织实施。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复试基本分数线，结合我所具体情况，确定复试名单。复试的方式、

程序及要求与其他考生相同。  

  2．在合格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我所可根据情况接收报考本计划的调剂考生参加复试，但不能调入或调出该专项计划。  

  五、录取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录取实行“计划单列，择优录取”的规则。这里计划单列是指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

划与普通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分别用于录取对应类别的考生，两类考生不形成竞争。录取时考生不得调入或调出该专项计划。具

体录取由我所根据考生考试成绩（含初试和复试成绩），并结合思想政治表现以及身体健康状况，择优确定录取名单。  

  所有被录取考生的录取类别均为定向，必须在录取前由招生单位牵头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在职考生与所在单位和定向单

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书，非在职考生(含应届毕业生)与生源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

协议书。学生必须保证毕业后按定向协议到定向单位或地区就业。  

  六、其他   

  1．被录取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须到教育部指定的院校接受为期一年的基础强化培训。重点补修外

语、大学语文等基础知识，兼顾其他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宗教理论的学习和教育。经考核合格后，进

入硕士课程学习。  

  2．被我所录取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已达到普通招生计划国家复试分数线和复试录取规程要求的，经

考生本人申请，我所审核同意，报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办公室批准，可免除一年基础强化培训，直接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课程

学习。  

  3．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的录取类别均为定向就业。录取的非在职考生人事档案及户口转入录取单位；

在职考生不迁移户口、人事档案由定向单位保管。新生的党团组织关系需转至强化培训单位，培训考核合格后组织关系转至北

京。  

  4．2015年录取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含基础培训)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按国家

及基础培训高校和国科大相关规定缴纳。  

  5.本简章未尽事宜，考生可进一步查看《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2015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或向中国科学

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招生办公室咨询。  

  6.本简章如有与国家新出台的招生政策不符的事项，以国家政策为准。   

  联系方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科路368号 中科院广州化学所研招办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020-85231264  

  传真：020-85231815转研招办  

  电子邮件：yjs@gic.ac.cn  

  邮编：510650  

  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研招办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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